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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依规管理经营
1．承租方必须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甲方场馆相关制度，依法诚信经营。
2．承租方负责租赁期间有关消防、用电、治安和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勤巡常查，并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经营。
3．承租方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用工乃至纠纷、诉讼等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承租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4.承租方对经营政策及经营方式已有全面了解，对其经营风险已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承租方享有经营成果并同时承担经营风险和经营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
二、设施、设备
1．租赁期间，承租方负责维护租赁场地的所有资产，必须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和设备完好、正常运转，如有损坏或丢失，须照价赔偿。因不可抗力（如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2．承租方如改变场地的内部结构、装修或设置对房屋结构有影响的设备，不得破坏和影响租赁场地主体结构安全，并保证满足消防要求和安全，其设计规模、范围、工艺、用料等方案均须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
3．受托期间，承租方及其他人对受托场地进行的任何装修、装饰和改造或添置的不动产设施、设备等，在受托期满后均不得拆除，甲方也均不予补偿。
4．承租方不得将受托场地的资产设定任何抵押、转移和担保。
5．委托期内，若遇到因政策性原因引起的终止本合同的情形，双方互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承租方应在政策规定的期限内腾空房屋，双方根据承租方实际运营时间结算相应价款。
6.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承租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租或分租该房屋。否则，转租或分租行为无效，相应的收益由甲方享有。承租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利后果（包括但不仅限于给甲方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7.合同期内，承租方对位于该房屋内的财产、设备等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并负责维护维修。
8.承租方不得占用公共面积或公共区域随意摆放物品，如承租方有特殊需要，需提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书面同意或者与甲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方可进行。
三、承租方权利义务
（1）乙方自行负责物业费用（保安、保洁、水电），遵守馆区内各项管理规定；有大局意识，自觉爱护馆区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及园林苗木；自觉按照治安、消防、卫生、用电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安全卫生规范使用本合同场地；
（2）乙方在租赁期间，场地用于且只用于营运本合同约定项目经营，不得在非租赁区域展开培训，不得改变场地用途，不得随意改造、装修、扩建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及水、电、污水管网等设施，如确需改动或扩增应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否则，乙方应恢复原状，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应具备合法的经营资格，并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和其他相关机关许可的经营范围经营需包含篮球培训及相关内容；
（4）乙方应保证合同期限内，营业结束后检查并关闭一切电源，锁好门。
    （5）乙方应爱护租赁场地，包括自然环境、景观环境等，如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还应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
    （6）乙方若破坏地面，场地使用后恢复原状。若需甲方配合维修，乙方需按实际发生费用予以支付；
（7）乙方人员交通工具必须停放在甲方指定位置；
（8）乙方自行妥善看管自己的财物，如有损失，责任自负；
（9）乙方须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需强化与本合同租赁区域内人员（学员）的安全防范措施，为学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如出现安全或意外等责任事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10）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必须做到安全、文明、守法、诚信经营，热情服务；不得超区域招揽顾客，不得强拉、坑宰顾客，不得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不搞不正当竞争、恶意压价、扰乱市场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不发生顾客投诉事件。乙方如有因诚信问题、不文明经营行为致合同期内被顾客投诉二次或以上的，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所交租赁费、履约行为保证金作为支付给甲方的违约金不予退还；
（11）乙方接水接电需提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严禁私自接水、接电，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空调、音响等），严禁超负荷用电，不能影响场馆内其他经营项目的正常营业。
（12）乙方如举办活动，须提前3日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报备，确保活动当天停车及人员疏散安全。
（13）乙方必须严格遵守《日照城投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商户管理规章制度》。
   
